
附件 3-2 

国有资产管理效能考核指标体系 

二级指标 分值 计分标准 计分依据 

公用房屋、仪器 

设备信息准确率 
30 

公用房屋：信息准确率达到 100%，计 15 分；95%≤信息准确率＜100%，计

10分；90%≤信息准确率＜95%，计 5分；信息准确率＜90%，计 2分 

仪器设备：账物卡相符率达到 100％，计 15分；98％≤账物卡相符率＜100％，

计 10分；95％≤账物卡相符率＜98％，计 5 分； 

账物卡相符率＜95％，计 2分 

公用房屋：房间房号、具体

用途、功能分类、使用人员

等信息准确无误； 

仪器设备：规格、型号、产

地、购置日期、管理使用人

员等信息准确无误 

教学实验用房 

保障率 
40 

教学实验用房保障率≥100%，计 40分； 

95%≤教学实验用房保障率＜100%，计 30分； 

90%≤教学实验用房保障率＜95%，计 20分； 

80%≤教学实验用房保障率＜90%，计 10分； 

教学实验用房保障率＜80%，计 5分 

教学实验用房保障率=教学

实验用房实际面积/教学实

验用房核算面积 

公用房屋资源 

有偿使用费 

按期缴费率 

30 

公用房屋资源有偿使用费按期缴费率达到 100%，计 30分； 

95%≤公用房屋资源有偿使用费按期缴费率＜100%，计 20分； 

85%≤公用房屋资源有偿使用费按期缴费率＜95%，计 10分； 

80%≤公用房屋资源有偿使用费按期缴费率＜85%，计 5分； 

公用房屋资源有偿使用费按期缴费率≤80%，计 2分 

公用房屋资源有偿使用费按

期缴费率=当期实际上缴公

用房屋资源使用费额度/学

校核算当期应上缴公用房屋

资源使用费额度 

附加项 扣分 

违反采购管理规定采购货物或服务，产生质疑投诉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每次扣 10分 

丢失或损毁资产价值（原值）累计，每万元（不足万元按万元计）扣 1分 

出租出借土地和房屋未按规定报批报备的，每项扣 10分 

对本单位科教副产品的产量、存量、处置等情况未按规定进行公示，每项扣减 5分 



 


